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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民政厅文件 
 
 
 

浙民养〔2019〕149 号 
 
 
 
 
 

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养老机构 
备案工作的意见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 

根据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

人权益保障法〉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19〕1 号），为加快机构养老

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按照“宽进严管”原则，实施养老机构

备案的有关事项明确如下。 

一、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

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

益保障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）公布实施之日起，

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，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不再受理养老机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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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许可事宜。 

养老机构已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且在有效期的仍然有

效；有效期届满后不再换发许可证，应当及时向机构所在地县

（市、区）民政局备案。备案事项或许可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应当

重新备案。 

二、依法做好养老机构备案工作 

民政部门应及时了解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意图，在登记或

备案前，主动向举办人宣传法规政策，解读标准条件，指导登记

备案办理流程。有条件的，可编制宣传手册予以宣传引导。 

养老机构经工商登记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或事业单位登

记，即可开展服务活动，应当向养老机构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民

政局备案，提交养老机构登记证书、《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》和

《备案承诺书》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民政部门出

具《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》《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。备案

时，不应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明类文书，搞变相审批。养老机

构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，按社会组织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依据《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标准，养老机构收住老年

人，至少应具备以下四项条件：1．举办场所合法，拥有房屋产

权证明或质量验收合格，租赁的应有相关合同协议。2．消防安

全合格，拥有消防审验或备案证明；不需办理消防审验和备案的，

应达到消防安全标准，并经消防部门检查合格。3．食品经营合

规，提供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，应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。4．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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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服务合法，内设医疗机构、且已提供医疗服务的，应持有效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。开办时，有医疗服务的，适用这条；没有医

疗服务的，不适用这条。 

养老机构备案前，民政部门已发现明显达不到基本条件和服

务要求的，应不予备案。同时，做好政策解释等工作。 

三、养老机构备案事中事后监管 

养老机构备案后，民政部门应在 7 个工作日内，按《养老机

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要求，现场查验养老机构基本条件。发现养

老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，应当责令

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。属于建筑、消防、食

品卫生、医疗服务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的，应当及时抄告住房城

乡建设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等部门，并积极配合做

好后续相关查处工作。情节严重的，应当及时告知登记管理机关，

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乃至吊销登记证书。 

民政部门应加强未登记、未备案、群众投诉较多、备案后不

达标养老机构信息的动态管理，并作为重点对象加强日常监管。

违反《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民发〔2019〕103 号）的，养老机构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应及

时行文通报，抄送省、市民政部门，纳入全省养老服务市场联合

惩戒对象名单，按规定向全社会公布。 

经登记备案、现场查验或年度抽（检）查合格、非养老服务

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养老机构，方可享受民办养老机构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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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补贴与运营补贴，参与政府购买服务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

 

附件：1．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

      2．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 

      3．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

      4．备案承诺书 

 

 

浙江省民政厅 

2019 年 12 月 18 日 

 



 

 — 5 — 

附件 1 

 

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
 

           民政局： 

经我单位研究决定，设置一所养老机构，该养老机构备案信

息如下： 

名称： 

地址： 

法人登记机关： 

社会信用代码： 

对公基本帐号（开户行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： 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务范围： 

服务场所性质：自有/租赁 

养老床位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护理床位数量： 

服务设施面积：  建筑面积：      占地面积：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请予以备案。 

  

备案单位：（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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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 
 

           ：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报我局的《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》收

到并已备案。 

备案项目如下： 

名称： 

地址：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局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编号：YLYB +〔县级行政区号〕+〔三位数字（001-999）〕

+〔两位数字（01-99）〕+〔-一位数字（1-3）〕。前三位数字对应

一家备案养老机构，号码唯一；中间两位为同一家养老机构备案

或变更备案的次数；最后一位为机构登记性质，1 为事业登记，

2 为民非登记，3 为工商登记。 

例：杭州西湖区第 4 家备案民非登记养老机构的第 1 次变更

备案的编号：YLYB33010600402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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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
 

养老机构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等

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开展服务活动，并符合下列基本条

件： 

1．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防法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老年人照料

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6 号）、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5 号）等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

分类管理要求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17 条规

定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不得从事经营服务活动。 

2．应当符合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规章。 

3．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，应当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规规章，以及养老机构内设

医务室、护理站等设置标准。 

4．开展餐饮服务的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。 

5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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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备 案 承 诺 书 
 

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               的备案信息，并将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及时、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。 

承诺已了解养老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承诺开

展的养老服务符合《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载明的要求。 

承诺按照诚实信用、安全规范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相关国家

行业标准开展养老服务，不以养老机构名义从事欺老虐老、不正

当关联交易、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

序的行为。 

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

和管理。 

承诺不属实，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备案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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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  


